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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倡本校教職員工生運動風氣，及配合政府推行全民運動，本校運動埸

地除供教職員工生使用外，得以外借社區團體及社區民眾；為維護設備之

正常使用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二、運動埸地借用管理規則： 

（一）凡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借用埸地時都應遵照本規則辦理。 
（二）運動埸地借用以不影響體育正課為原則。 
（三）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借用運動埸地時，需辦理借用手續，經核

可後方得使用。 
（四）本校各單位借用場地用畢後，需恢復埸地完整並清潔之，如違反

規定者不予續借。 
（五）凡經核准借用之運動場地，不得變更活動項目或逕自轉讓。 
（六）凡活動項目如有下列行為者，不得借用運動場地： 

1. 有損本校校譽或影響公益之活動。 
2. 可能損壞運動場地設備之活動。 

（七）借用運動場地，如有損壞設備或器材應由借用單位照價賠償。 
三、本要點經體育組會議通過，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